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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社會受到高齡化及少子化的衝擊，未來將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提

升女性勞動參與率逐漸被視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隨著女性教育程度大幅

提升及性別平等意識抬頭，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逐漸式微，我國已有越

來越多的女性投入就業市場，惟部分女性婚後為照顧家庭而選擇退出職場，因此，

對政府來說，如何協助女性在家庭與工作間取得平衡，是重要的課題。本文運用

勞動就業相關指標，分析新北市女性勞動市場參與情形，以作為政府研擬相關政

策之參考。 

一、 110年我國兩性平均時薪差距為 15.80%，相較日本、南韓及美國差距最小 

勞動力參與率係衡量該國人口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110 年我國整體勞

動力參與率為 59.02%，較 105 年增加 0.27 個百分點，其中男性為 66.93%，女性

為 51.49%，分別較 105 年減少 0.12 及增加 0.69 個百分點，顯示女性勞動力參與

率有顯著成長。 

另觀察男女薪資差異(表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110

年我國工業及服務業男性受僱員工每人每月總薪資為 61,150元，總工時 169.3小

時，平均時薪 361 元，女性總薪資則為 49,809 元，總工時 163.8小時，平均時薪

304 元，女性平均時薪為男性之 84.21%，兩性平均時薪差距為 15.79%，相較日

本、南韓及美國差距最小，另從 105及 107 年數據來看，我國兩性平均時薪差距

亦為最小。又觀察受僱員工性比例，110 年我國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為

8,130千人，其中男性為 4,289千人，女性為 3,841千人，性比例(男/百女)為 111.66，

相較日本、南韓及美國為低，顯示我國性別平等的推動有顯著成效，另從 105及

107年數據來看，我國受僱員工性比例小於日本及南韓。 

表一  105、107 及 110 年各主要國家勞動就業情形 

單位：%、男/百女 

國別 
兩性平均時薪差距 受僱員工性比例 

105 年 107 年 110 年 105 年 107 年 110 年 

中華民國 14.60 14.60 15.80 115.13 114.55 111.66 

日    本 32.80 32.30 30.60 120.53 116.71 112.58 

南    韓 35.40 32.20 30.40 173.91 161.73 160.01 

美    國 18.10 18.90 16.90 113.69 113.19 112.7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附  註：1.兩性平均時薪之差距(%)=(1－女性與男性之平均時薪的比值)×100%。 

          2.南韓 110 年資料未更新，故以 109 年代替。 

二、 近 5年新北市女性勞動力人口增幅 2.43%高於男性增幅 1.79%，新北女力續

增 

觀察新北市勞動參與情形(表二)，110 年新北市整體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為



3,523 千人，其中男性為 1,698 千

人，女性為 1,825千人；勞動力人

口為 2,069 千人，較 105 年增幅

2.07%，其中男性為 1,140 千人，

女性為 929千人，分別較 105年增

幅 1.79%及 2.43%，女性增加幅度

不僅高於男性，亦高於新北市整

體。 

另從年齡層觀察(圖一)，可發

現 29歲以前男、女性勞動力參與

率無顯著差異，但自 30歲之後，

男女勞動力參與率差距逐漸擴

大，男性在 25 到 49 歲勞動力參

與率都穩定維持在九成以上，到

了50歲之後因退休或健康因素逐

漸下滑；反觀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於 25至 29歲達高峰後，從 30歲

開始持續下滑，與男性穩定維持

在九成以上有顯著之差異。 

三、 新北市有配偶或同居者，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由 105年相差 21.9個百分點

下降至 110年相差 18.2個百分點，性別差距縮小 

分析 110年新北市婚姻狀況對於勞動力參與率之影響，從圖二看出，男女性

未婚時，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73.5%，女性為 68.2%，相差僅 5.3個百分點，當婚

姻狀況為「有配偶或同居」，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63.9%，女性為 45.7%，兩性差

距 18.2個百分點，顯見部分女性婚後為照顧家庭而選擇退出職場之現象。因此，

市府積極營造婦女友善就業環境，協助女性兼顧職場與家庭的平衡，使得「有配

偶或同居」之男女勞動力參與率從 105 年相差 21.9 個百分點下降到 110 年相差

18.2個百分點，顯示越來越多婦女投入勞動市場(圖三)。 

 
圖二  110 年新北市勞動力參與率依婚姻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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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05 及 110 年新北市勞動力參與情形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105年 110年 105年 110年
較105年增

減百分比

總計 3,429 3,523 2,027 2,069 2.07

男性 1,652 1,698 1,120 1,140 1.79

女性 1,777 1,825 907 929 2.43

項目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勞動力人口

 
圖一  110 年新北市勞動力參與率依年齡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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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05 至 110 年新北市「有配偶或同居者」

勞動力參與率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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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0年新北市女性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原因以料理家務 57.88%為最高，女

性非勞動力具有較大的人力資源可運用 

110 年新北市非勞動力人數為

1,454千人，其中男性 558 千人，女性

896 千人，從未參與勞動原因觀察   

(圖四 )，男性以高齡、身心障礙占

44.72%為最高，其次求學及準備升學

占 27.19%，料理家務 1.25%則為最低，

而女性則以料理家務占 57.88%為最

高，以想工作而未找工作占 2.01%為最

低，顯示女性非勞動力中具有較大的

人力資源可運用。 

五、 110年新北市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男性人數占比 23.98%為

六都第 1 

職場女性婚後因無法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而選擇退出勞動市場，而我國自 91

年 3 月《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後，即明定「育嬰留職停薪制度」，98 年 5 月修

正《就業保險法》，推動「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措施，不僅滿足女性短期育兒需求，

也提高其重返職場之可能性，因此，對於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之提升有一定的幫助。

觀察 110年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全國初次核付人數 82.4千

人中，新北市 10.8 千人占全國 13.11%。續觀 110 年六都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初次核付男性人數占比，以新北市 23.98%為最高，其次桃園市 22.16%，臺

中市 21.29%則為第 3。另與 105年相比，發現六都男性初次核付人數比率皆有顯

著成長，分析其原因，是隨著性別意識抬頭，育兒不再只是母親的責任，越來越

多年輕世代的父親願意一同承擔起照顧年幼子女的責任，而其中又以新北市增加

4.05個百分點，亦為六都第 1(圖五)。 

 

圖五  110 年六都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性別比率及與 105 年比較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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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10 年新北市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原因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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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北市政府積極打造友善育兒環境，讓女性能安心在事業上一展長才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較低有部分原因為婚後無法兼顧家庭與事業，而選擇退出

職場，造成日後回歸職場不易，因此，若要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一方面可從減

輕育兒負擔，打造友善育兒職場之相關政策著手，以降低女性離職率，另一方面

則從二度就業政策著手，以提高女性重返職場之比率。 

為提供友善的育兒環境，政府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對於 0至 2歲嬰幼兒托育，

截至 111年 10月，加入合作聯盟暨準公共化的私立托嬰中心有 184 家，新北市公

共托育中心有 113 家，居家式托育服務中心有 13家，居家托育人員則有 5,613人；

而對於 2至 6歲幼兒教保，截至 111年 10 月，新北市公立幼兒園有 289家，準公

共幼兒園有 216家，非營利幼兒園有 28家。 

托育津貼補助方面，0至 2歲嬰幼兒托育，除了能領取中央 5,500 至 7,500元

的補助，新北市更加碼補助嬰幼兒送托加入公共托育合作聯盟暨準公共化之保母

每月 2,000元，以及嬰幼兒就托合作聯盟暨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每月 3,000元。 

另鼓勵企業設置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措施，訂有「新北市政府補助雇

主辦理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經費實施要點」，設置哺（集）乳室每間最高補助

新臺幣（以下同）1 萬元、新興建托兒設施連同專業諮詢及教保托育人員人事費

用最高可申請 400 萬元補助及辦理托兒措施最高 30 萬元補助，以補助經費方式

協助企業辦理，解決勞工子女托育問題與需求。 

此外，為協助婦女重返職場，市府「婦女就業服務-就業起步走」提供二度就

業婦女及弱勢婦女(如家暴、特殊境遇婦女、負擔家計婦女、外籍及大陸地區配偶

等)個別化、專業化之就業服務；另推動友善家庭政策，訂有「獎勵企業辦理友善

家庭暨工作平等措施計畫」，鼓勵企業提供勞工優於法令的友善家庭措施，每項措

施發給奬勵金 1萬元，單一企業最高 5萬元，鼓勵由企業端開始了解員工的家庭

照顧壓力，給予適當協助，以促進勞工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平衡。希望藉由上述多

項政策，使女性不再因為婚育而放棄職場，進而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 

 


